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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

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规范化建设提升年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文登4月28日讯(通讯

员 王静) 为全面提升全区
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水平，根据省、市、区“重点
工作攻坚(突破)年动员大会精
神”和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规范化建
设有关文件规定，文登区人社
局确定2020年为文登区基层平
台规范化建设提升年。

4月21日，文登区人社局召
开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
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规范化
建设提升年工作暨培训会议，
安排部署基层平台规范化建设

提升年活动，全区各镇街民生
保障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
社业务人员参会。

会议全面总结回顾了基层
平台建设工作的情况，对现阶
段基层平台建设取得的成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推
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
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是要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深刻认识
到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建设的重
要意义，扎实推进全区基层服
务平台建设工作。二是要全面

提升基层平台规范化建设水
平，进一步推动基层平台规范

化建设，全面实现服务场所布

局合理、工作制度完善、人员配

备到位、服务设施配备到位、信

息化建设到位、服务职能和项

目下沉到位、业务标准规范到

位、正常经费保障到位，全面提

高服务效率和水平。三是要加

强对基层的指导和服务，增强

工作合力。加强对村级(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的指导，规范服

务内容，加强业务培训，优化服

务流程，为基层服务提供支撑。

社保延期缴费是否收取滞纳金？
近期，有部分企业咨询：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后，是不是可以晚
一点缴纳社保费呢？4月份的社保费没
交，会不会加收滞纳金呢？

本报带您了解疫情期间社保费滞纳
金政策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省里的要求，以下两种情况不
收取滞纳金。2020年2月-3月未缴纳三项
社会保险费在4月份完成缴费的，不收取
滞纳金；缓缴企业，于缓缴后按规定补缴
社会保险费的，不收取滞纳金。除上述两
种情况外，社保费滞纳金仍按原政策征
收。
例子1：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
间，大型企业A每月社保费为10万元(三
项社会保险费单位减半部分+个人缴费
部分)。因疫情影响，2月份、3月份欠缴社
保费20万元，如果企业A在4月底前缴纳2
-4月份社保费共计30万元，则不收取滞
纳金。如果企业A4月底前未缴纳社保费，
那么按原政策，欠缴社保费按日加收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
例子2：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
间，小型企业B每月社保费为1万元(三项
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部分)。因疫情影
响，2月份、3月份欠缴社保费2万元，如果

企业B在4月底前缴纳2-4月份社保费共
计3万元，则不收取滞纳金。如果企业B4
月底前未缴纳社保费，那么按原政策，欠
缴社保费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请广大企业注意时间节点，不要因
为忘记缴费而加收滞纳金啦

企业申请变更类型应如实填报《承
诺书》并接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审核检查。若
填报不实，则应按照《劳动法》和《社会保
险法》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全额
补缴自2月起应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缴
费部分的本金和滞纳金。

通讯员 刘洁

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 怎样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为了方便广大参保人员了解社会保

险相关政策和服务，文登区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梳理汇总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劳
动能力鉴定等相关政策。本期为大家介绍
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怎样申请劳动能力
鉴定？

什么是劳动能力鉴定？
是指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根据用人单

位、职工本人或者其直系亲属的申请，组
织医学专家，根据国家制定的鉴定标准，
运用医学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对劳动
者劳动功能障碍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作
出技术性结论的活动。

劳动能力鉴定的受理范围有哪些？
⑴本市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工伤

(职业病)职工或其亲属提出的劳动能力
鉴定和复查鉴定申请；

⑵用工单位或职工提出的因病或者
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鉴定和复查鉴
定申请；

⑶供养直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鉴定申请；

⑷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劳动
能力鉴定事项。

职工发生工伤后，怎样申请劳动能力
鉴定？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被认定为
因工负伤后，应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为方便
职工，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委托各市
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代为受理劳动能力
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应同时
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⑴经治疗后，伤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态；

⑵收到工伤认定结论满六个月；
⑶申请伤残等级鉴定的，待取出钢

板、钢针等内固定后再提出申请。
劳动能力鉴定一般可以出具哪几个

方面的结论？
⑴伤残等级鉴定；
⑵旧伤复发确认；
⑶用人单位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确

认；
⑷配置辅助器具确认；
⑸护理等级鉴定；
⑹康复资格确认；
⑺复查鉴定；
⑻疾病与工伤存在因果关系确认；
⑼因病非因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

定；
⑽工亡职工直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鉴定。
通讯员 李红塔

建设工程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时，职工发生工伤待遇如何发放？
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时，工伤保险费按照什么
标准缴纳呢？职工发生工伤时按
什么标准发放工伤待遇？本报一
一为您解读。

“同舟计划”：为保障建筑业
职工工伤保险权益，从2017年7月
1日期，文登区深入推进建筑业
参加工伤保险“同舟计划”，工伤
保险跟着建设项目走，并实行动
态实名制，以保证建筑工地所有
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全覆盖。未
按项目办理工伤保险者，项目将
无法顺利开工。

政策出台背景

以往建筑项目层层分包，同
一个项目工地往往有多个用人
单位，有些用人单位便趁机“钻
空子”，不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

险，以至于发生工伤事故后，农
民工投诉无门。

政策内容

根据“同舟计划”，对不能按
用人单位参保的建筑项目使用
的所有职工(包括施工总承包单
位和依法分包的专业承包单位、
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按
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对建筑
施工企业相对固定的职工，仍应
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也就
是说“同舟计划”实施后，各自参
保缴费更改为按项目进行参保，
只要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人都
能享受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
事故，便可直接向项目负责人追
责。

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时，工伤保险费按照什么
标准缴纳呢？

目前，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
加工伤保险，以项目工程总造价
的2‰比例计算缴纳工伤保险
费，计算公式为工伤保险费=项
目工程总造价2‰。今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将根据各建筑企业
工伤事故发生率、工伤保险基金
使用等情况适时适当调整费率。

对于在建项目，建筑施工总
承包单位已按用人单位单独参
加工伤保险的，继续按原方式参
加工伤保险，直至工程结束；未
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按剩余的
工程总造价计算缴纳工伤保险
费，计算公式为工伤保险费=剩
余的项目工程总造价2‰。剩余
的项目工程总造价由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确定。

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职工发生工伤时按什么
标准发放工伤待遇呢？

根据规定，职工享受有关工

伤待遇时，由用人单位和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以施工总承包单位

申报的职工本人月工资标准为

基数进行计发。建筑施工企业以

建设项目参保且已经按规定缴

纳工伤保险费的，参保期内发生

工伤的人员可按《工伤保险条

例》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若建筑施工企业没有为施
工人员办理参保，施工人员发生
工伤的或者以建设项目参保，但
施工人员在保险生效时间开始
之前或保险终止时间之后发生
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
遇，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
承担连带责任。

通讯员 王琳琳

社保问答

问：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缴费年限不足15年，怎么办？

答：一可延长缴费至15年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
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
至满 1 5年。社会保险法实施
(2011年7月1日)前参保、延长
缴费五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
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

二可申请转入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累计缴费不足15年(包括延长
缴费)的，可以申请转入户籍所
在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
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享
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三可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后，累计缴费不足15年(包括延
长缴费)，且未转入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的，个人可以书面申
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申
请后，应当书面告知其转入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权利以及
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
后果，经本人书面确认后，终止
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
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
给本人。

曲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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